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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联系电话：0575-85157216。

十四、联系方式：

1.采购人：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黄柏军，18268252933

2.代理机构：浙江明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张臻，0575-85209901/13205751126

3.监督单位: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韩雪莲,0575-85157216

十五、投标与开标注意事项：

本项目投标与开标采用以下方式：

1.本项目投标文件允许投标单位通过邮寄快递方式送达（建议采用EMS、顺丰

快递）。邮寄送达地址：浙江明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 111

号中石化大楼 7楼招标代理部），接收人：张臻，联系方式：13205751126。快递

寄出后，请将快递底单照片发送邮件至 942198829@qq.com，邮件名称为公司名

字+联系人姓名+手机号，以便及时查收）。同时请充分考虑快递时间，最迟在 2023

年 05 月 11 日 16 时前邮寄送达。投标文件递交的时间以签收时间为准，除邮寄外

包装外，投标文件仍需要按采购文件要求封包，但在邮寄过程中发生的包封缺损或

保管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宜均由投标人自行承担或采用现场递交的方式，将投标文

件在2023年 05月12日9:00时前递交至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老二楼

会议室（绍兴市越城区北海桥），递交后即交即走。投标人在开标现场不需要书面

签字确认等有关操作。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等均可不参加开标会议。若投标人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不在现场参加开标会议的，取消开标现场的书面签字确认等有关操作

要求，投标人需向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告知其联系方式，以备询标等事宜。

3.本项目招标文件内对开标现场原件核验不作要求，采购人有权在标后对中标

候选人进行原件核验。投标人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如标后

无法提供投标文件中复印件的相应原件的：（1）采购人有权拒绝与中标方签订合同，

并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2）违法违规的报监管部门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明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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